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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及变更公司名称、证券简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１

、公司中文全称由“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广州东凌国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全称由 “

ＤＯＮＬＩＮＫＳ ＧＲＡＩＮ ＆ ＯＩＬ ＣＯ．

，

ＬＴＤ．

” 变更为 “

ＤＯＮＬＩＮＫ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Ｏ．

，

ＬＴＤ．

”。

２

、公司证券简称由“东凌粮油”变更为“东凌国际”。

公司英文证券简称不变，仍为“

ＤＯＮＬＩＮＫＳ

”。

３

、公司证券代码不变，仍为“

０００８９３

”。

４

、公司名称和简称生效日期为：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４

日。

一、公司名称、证券简称、注册资本和经营范围等变更的说明

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本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

日召开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关于变更公司注册

资本的议案》、《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等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

日公司于《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发布的《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

近日，公司已完成上述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下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９１４４０１０１７１２４３４１６５Ａ

）及《准予变更登记（备案）通知书》，具体变更内容如下：

变更事项 变更前 变更后

中文名称 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东凌国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ＤＯＮＬＩＮＫＳ ＧＲＡＩＮ ＆ ＯＩＬ ＣＯ．

，

ＬＴＤ． ＤＯＮＬＩＮＫ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Ｏ．

，

ＬＴＤ．

注册资本

７６２９０．３２７２

万元

７５６９０．３２７２

万元

经营范围

预包装食品批发；散装食品批发；食用植物油加工；散装

食品零售；预包装食品零售；其他农产品仓储；饲料批

发；谷物、豆及薯类批发；收购农副产品；企业自有资金

投资；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油料作物批发；

技术进出口；谷物副产品批发。

预包装食品批发；散装食品批发；散装食品零售；预包装食品

零售；其他农产品仓储；谷物、豆及薯类批发；收购农副产品；

企业自有资金投资；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技术

进出口；谷物副产品批发，基础地质勘查；投资管理服务；投

资咨询服务；风险投资（资本市场服务）；股权投资（资本市场

服务）；商品零售贸易（许可审批商品除外）。

二、公司名称、证券简称、注册资本和经营范围等变更原因说明

目前公司已完成中农国际钾盐开发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收购， 且大豆加工及粮油相关业务已经剥离，

依照公司经营发展需求，积极配合公司业务转型工作，促进公司树立崭新的企业形象，根据《公司章程》规定

并经公司管理层慎重研究，决定变更公司名称、经营范围等事项。同时根据公司名称变更情况，需相应变更证

券简称。

三、其他事项说明

经公司申请， 并经深交所核准， 公司自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４

日起启用新证券简称 “东凌国际”， 公司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８９３

”不变。敬请广大投资者留意。

特此公告。

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3月3日

天弘中证电子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摘要

重要提示

天弘中证电子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４

日获得中国证监会准予注册的批

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５

】

１３９６

号）。

本基金管理人保证招募说明书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本招募说明书经中国证监会备案，但中国证监会接受本

基金募集注册的备案，并不表明其对本基金的投资价值和市场前景做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也不表明投资于本基金

没有风险。本基金的基金合同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９

日正式生效。

本基金投资于证券市场，基金净值会因为证券市场波动等因素产生波动。投资有风险，投资人认购（或申购）基金

时应认真阅读本招募说明书，全面认识本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

判断市场，对认购（或申购）基金的意愿、时机、数量等投资行为作出独立决策。投资人在获得基金投资收益的同时，亦

承担基金投资中出现的各类风险，可能包括：证券市场整体环境引发的系统性风险、个别证券特有的非系统性风险、

大量赎回或暴跌导致的流动性风险、基金管理人在投资经营过程中产生的操作风险以及本基金特有风险等。基金管

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

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本基金为股票型基金，属于较高预期风险、较高预期收益的证券投资基金品种，其预期风险与预期收益高于混合

型基金、债券型基金与货币市场基金。

本基金并非保本基金，基金管理人并不能保证投资于本基金不会产生亏损。

投资者应当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信息披露文件，自主判断基金的投资价值，自主做出投资决策，

自行承担投资风险，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自身的

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并通过基金管理人或基金管理人委托的具有基金销售业务资格的其他机构购买基金。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注意基金投资的

“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本摘要根据基金合同和基金招募说明书编写，并报备中国证监会天津监管局。基金合同是约定基金当事人之间

权利、义务的法律文件。基金投资人自依基金合同取得基金份额，即成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和本基金合同的当事人，其

持有基金份额的行为本身即表明其对基金合同的承认和接受，并按照《基金法》、《运作办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

定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基金投资人欲了解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权利和义务，应详细查阅基金合同。

基金招募说明书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每

６

个月更新一次，并于每

６

个月结束之日后的

４５

日内公告。本招募说明

书所载内容截止日为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８

日，有关财务数据和净值表现截止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一、基金管理人

（一）基金管理人概况

名称：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天津自贸区（中心商务区）响螺湾旷世国际大厦

Ａ

座

１７０４－２４１

号

办公地址：天津市河西区马场道

５９

号天津国际经济贸易中心

Ａ

座

１６

层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

８

日

法定代表人：井贤栋

联系电话：（

０２２

）

８３３１０２０８

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证监基金字［

２００４

］

１６４

号），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

８

日成立。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５．１４３

亿元，股权结构为：

股东名称 股权比例

浙江蚂蚁小微金融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５１％

天津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１６．８％

内蒙古君正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５．６％

芜湖高新投资有限公司

５．６％

新疆天瑞博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３．５％

新疆天惠新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２％

新疆天阜恒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２％

新疆天聚宸兴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３．５％

合计

１００％

（二）主要人员情况

１

、董事会成员基本情况

井贤栋先生，董事长，硕士研究生。历任太古饮料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广州百事可乐有限公司首席财务官、阿里巴

巴（中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财务副总裁、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首席财务官，浙江蚂蚁小微金融服务集团

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现任浙江蚂蚁小微金融服务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卢信群先生，副董事长，硕士研究生。历任君正国际投资（北京）有限公司研究员、研究部经理、投资部经理，乌海市

君正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内蒙古君正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北京博晖

创新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现任北京博晖创新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君正国际投资（北京）

有限公司董事。

袁雷鸣先生，董事，硕士研究生。历任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法律专员，现任浙江蚂蚁小微金融服务集团有限公

司金融事业部总经理。

屠剑威先生，董事，硕士研究生。历任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营业部法律事务处案件管理科副科长、香港永亨

银行有限公司上海分行法律合规监察部经理、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合规部助理总裁、永亨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法律合规部主管，现任浙江蚂蚁小微金融服务集团有限公司法务及合规部资深总监。

付岩先生，董事，大学本科。历任北洋（天津）物产集团有限公司期货部交易员，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天津证

券部投资部职员，顺驰（中国）地产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高级经理、天津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银行部项目经理。现任

天津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自营业务部总经理。

郭树强先生，董事，总经理，硕士研究生。历任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交易主管、基金经理、研究总监、机构投资总

监、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机构投资决策委员会主任、公司管委会委员、公司总经理助理。现任本公司总经理，天弘创

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

魏新顺先生，独立董事，大学本科。历任天津市政府法制办执法监督处副处长，天津市政府法制办经济法规处处

长，天津达天律师事务所律师。现任天津英联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

张军先生，独立董事，博士。现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贺强先生，独立董事，本科。现任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

２

、监事会成员基本情况

李琦先生，监事会主席，硕士研究生。历任天津市民政局事业处团委副书记，天津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天津市

外经贸委办公室干部，天津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条法处处长、总经理助理兼条法处处长、副总经理，本公司董事长。

张杰先生，监事，大学专科。现任内蒙古君正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锡林浩特市君正能源

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锡林郭勒盟君正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内蒙古君正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监事，乌海市君正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监事，内蒙古中鑫能源有限公司董事，内蒙古坤德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方隽先生，监事，硕士研究生。历任厦门中恒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部门经理、福建立信闽都会计师事务所副主任

会计师、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厦门分所副主任会计师，现任芜湖高新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

韩海潮先生，监事，硕士研究生。历任三峡证券天津白堤路营业部、勤俭道营业部信息技术部经理，亚洲证券天津

勤俭道营业部营运总监。现任本公司运营总监、信息技术总监，证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张牡霞女士，监事，硕士研究生。历任新华社上海证券报财经要闻部记者、天弘基金市场部电子商务专员、电子商

务部业务拓展主管、总经理助理，现任本公司互联网金融业务部副总经理。

付颖女士，监事，硕士研究生。历任天弘基金监察稽核部信息披露专员、法务专员、合规专员、高级合规经理、部门

主管，现任本公司监察稽核部副总经理。

３

、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郭树强先生，董事，总经理，简历参见董事会成员基本情况。

陈钢先生，副总经理，硕士研究生。历任华龙证券公司固定收益部高级经理，北京宸星投资管理公司投资经理，兴

业证券公司债券总部研究部经理，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机构理财部高级经理，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固定收

益部高级投资经理。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份加盟本公司，现任公司副总经理、资深基金经理、固定收益总监兼固定收益部总经

理，分管公司固定收益投资业务。

周晓明先生，副总经理，硕士研究生。历任中国证券市场研究院设计中心及其下属北京标准股份制咨询公司经

理，万通企业集团总裁助理，中工信托有限公司投资部副总，国信证券北京投资银行一部经理，北京证券投资银行部

副总，嘉实基金市场部副总监、渠道部总监，香港汇富集团高级副总裁，工银瑞信基金市场部副总监，嘉实基金产品和

营销总监，盛世基金拟任总经理。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加盟本公司，同月被任命为公司首席市场官，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分管公司

互联网综合业务及战略产品业务。

宁辰先生，副总经理，硕士研究生。历任三峡证券投资分析师，亚洲证券天津勤俭道营业部部门经理和营销总监，

亚洲证券天津管理总部总经理助理。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加盟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任命为公司总经理助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分

管公司机构销售业务。

张磊先生，副总经理，硕士研究生。历任清华兴业投资管理公司证券分析师，嘉实基金基金直销经理，泰信基金北

京理财中心经理，华夏基金机构理财部总经理，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和合伙人，北京杰思汉能资产管理公

司执行总裁。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加盟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任命为公司总经理助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分管公司投行业务。

童建林先生，督察长，大学本科，高级会计师。历任当阳市产权证券交易中心财务部经理、副总经理，亚洲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宜昌总部财务主管、宜昌营业部财务部经理、公司财务会计总部财务主管，华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上海总部

财务项目主管，本公司基金会计、监察稽核部副总经理、监察稽核部总经理。现任本公司督察长。

４

、本基金基金经理

刘冬先生，经济学硕士，

１０

年证券从业经验。历任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任宏观策略研究员。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加

盟本公司，历任投资部固定收益研究员、宏观策略研究员、宏观策略分析师、天弘永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助理，天弘现金管家货币市场基金基金经理（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期间）、天弘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期间）、天弘丰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经理（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现任天弘中

证大宗商品股票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天弘中证医药

１００

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天弘

中证全指房地产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天弘中证全指运输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天

弘中证移动互联网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天弘中证证券保险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天弘创业板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天弘中证高端装备制造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天

弘中证银行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天弘上证

５０

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天弘中证

１００

指

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天弘中证

８００

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天弘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天弘中证电子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天弘中证计算机指数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天弘中证食品饮料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天弘中证休闲娱乐指数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５

、基金管理人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的姓名和职务

郭树强先生，董事、总经理，投资决策委员会主席。

陈钢先生，副总经理、固定收益总监兼固定收益部总经理，基金经理。

姜文涛先生，股票投资总监，基金经理。

钱文成先生，基金经理。

刘冬先生，基金经理。

肖志刚先生，投资研究部总经理，基金经理。

李蕴炜先生，基金经理。

王登峰先生，基金经理。

姜晓丽女士，基金经理。

王林先生，基金经理。

陈勤先生，机构投资总监。

上述人员之间不存在近亲属关系。

二、基金托管人

基金托管人情况

１

、基本情况

名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广东路

６８９

号海通证券大厦

成立时间：

１９８８

年

８

月

１５

日

法定代表人：王开国

注册资本：

９５．８４７２

亿元人民币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０００

联系人： 凌如水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成立于

１９８８

年，是国内最早成立的大型证券公司之一。海通证券

Ａ

股于

２００７

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并完成定向增发，

Ｈ

股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上市， 公司注册资

本金增至

９５．８４

亿元。

海通证券设基金托管部，现有员工具有多年金融从业经历，丰富的证券相关业务经验。全员具备基金从业资格，

员工的学历均在本科以上，硕士以上学历占

２５％

，专业分布合理，是一支诚实勤勉，开拓创新的资产托管从业人员团

队。

２

、主要人员情况

王开国先生，海通证券董事长兼执行董事、党委书记，厦门大学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

１９９０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５

年

２

月

在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科研所担任多个职位，并任科研所副所长，

１９９２

年

３

月至

１９９４

年

２

月担任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政

策法规司政研处处长。

１９９５

年

２

月担任海通证券副总经理，

１９９７

年

１１

月担任海通证券总经理，

１９９８

年

５

月起担任海通证

券董事长，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起担任海通证券党委书记，

１９９９

年

４

月起担任上交所理事，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起担任中国证券业协会副

会长。

陈春钱先生，海通证券总经理助理，负责公司经纪业务。陈先生还兼任公司经纪业务委员会主任、国际业务协调

委员会委员、战略发展与

ＩＴ

治理委员会委员和中国证券业协会证券经纪业专业委员会委员。陈先生于

１９８８

年

７

月获安

徽财经学院经济学硕士学位并于

１９９５

年

７

月获厦门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拥有

１７

年的证券业工作及管理经验。

１９９７

年

１０

月至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担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业务部负责人；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担任国际业务部副总经理；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

至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担任深圳分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担任投资管理部（深圳）总经理；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担任销售交易总部总经理，其间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兼任机构业务部总经理。

凌如水先生，海通证券基金托管部总经理，本科学历，拥有

２３

年证券业工作及管理经验。

１９９２

年

８

月加入海通证券，

曾任海通证券绍兴营业部业务经理，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起任海通证券上虞营业部总经理，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起任海通证券企业及私人

客户部副总经理，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起任海通证券基金托管部总经理。

３

、基金托管业务经营情况

海通证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证券投资基金托管资格，是国内第一家取得证券投资基金托管资格

的证券公司，海通证券始终遵循“务实、开拓、稳健、卓越”的经营理念，不断加强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严格履行托管人

的各项职责，切实维护资产持有人的合法权益，为资产委托人提供高质量的托管服务。

三、相关服务机构

（一）基金销售机构

１

、直销机构：

（

１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

住所：天津自贸区（中心商务区）响螺湾旷世国际大厦

Ａ

座

１７０４－２４１

号

办公地址：天津市河西区马场道

５９

号天津国际经济贸易中心

Ａ

座

１６

层

法定代表人：井贤栋

电话：（

０２２

）

８３８６５５６０

传真：（

０２２

）

８３８６５５６３

联系人：司媛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７１０－９９９９

（免长途话费）

（

２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直销平台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

２

号月坛大厦

Ａ

座

６

层

电话：（

０１０

）

８３５７１７３９

传真：（

０１０

）

８３５７１８４０

联系人：许丛立

网址：

ｗｗｗ．ｔｈ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

３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

２

号月坛大厦

Ａ

座

２５

层

电话：（

０１０

）

８３５７１７８９

传真：（

０１０

）

８３５７１９００

联系人：申向阳

（

４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６６

号

３０

层

Ｅ－Ｆ

单元

电话：（

０２１

）

５０１２８８０８

传真：（

０２１

）

５０１２８８０１

联系人：涂远宏

（

５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华夏路

１０

号富力中心写字楼第

１０

层

０８

单元

电话：（

０２０

）

３８９２７９２０

传真：（

０２０

）

３８９２７９８５

联系人：袁宇鹏

２

、代销机构：

（

１

）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海曙路东

２

号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３５８８

号恒生大厦

１２

楼

法定代表人：陈柏青

电话：

０５７１－２８８２９７９０

，

０２１－６０８９７８４

传真：

０５７１－２６６９８５３３

联系人：徐昳菲

联系人邮箱：

ｘｕｙｆ＠ｆｕｎｄ１２３．ｃｎ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０７６６－１２３

网址：

ｗｗｗ．ｆｕｎｄ１２３．ｃｎ

（

２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翠柏路

７

号电子商务产业园

２

号楼

２

楼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翠柏路

７

号电子商务产业园

２

号

２

楼

法定代表人：凌顺平

联系人：林海明

电话：

１８０５７１０２３７１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７７３－７７２

网址：

ｗｗｗ．５ｉ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３

）珠海盈米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６

号

１０５

室

－３４９１

办公地址：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大道东

１

号保利国际广场南塔

１２

楼

Ｂ１２０１－１２０３

法定代表人：肖雯

联系人：吴煜浩

电话：

０２０－８９６２９０２１

客服服务热线：

０２０－８９６２９０６６

网址：

ｗｗｗ．ｙｉｎｇｍｉ．ｃｎ

（

４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

１９０

号

２

号楼东方财富大厦

２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

１９０

号

２

号楼东方财富大厦

２

楼

法定代表人：其实

电话：

０２１－５４５０９９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９８０４０８－８０００

联系人：丁姗姗

联系人邮箱：

ｓｈａｎｓｈａｎ＠ｅａｓｔｍｏｎｅｙ．ｃｏｍ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１８１－８１８８

网址：

ｗｗｗ．１２３４５６７．ｃｏｍ．ｃｎ

（

５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７

号发展银行大厦

２５

楼

Ｉ

、

Ｊ

单元

办公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７

号发展银行大厦

２５

楼

Ｉ

、

Ｊ

单元

法定代表人：薛峰

电话：

０７５５－３３２２７９５０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０８０７９８

联系人：童彩平

联系人邮箱：

ｔｏｎｇｃｐ＠ｊｊｍｍｗ．ｃｏｍ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６７８８－８８７

网址：

ｗｗｗ．ｚｌｆｕｎｄ．ｃｎ

及

ｗｗｗ．ｊｊｍｍｗ．ｃｏｍ

（

６

）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外大街

２２

号泛利大厦

１０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外大街

２２

号泛利大厦

１０

层

法定代表人：王莉

联系人：于杨

电话：

０２１－２０８３５７７９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９２０－００２２

网址：

ｗｗｗ．ｌｉｃａｉｋｅ．ｃｏｍ

（

７

）深圳富济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１

号

Ａ

栋

２０１

室

办公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七道

１２

号惠恒集团二期

４１８

室

法定代表人：齐小贺

联系人：陈勇军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９９９９０７－８０６

客服：

０７５５－８３９９９９０７

网址：

ｗｗｗ．ｊｉｎｑｉａｎｗｏ．ｃｎ

（

８

）中证金牛（北京）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东管头

１

号

２

号楼

２－４５

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甲一号环球财讯中心

Ａ

座

５

层

法定代表人：彭运年

联系人：孙雯

电话：

０１０－５９３３６５１９

客服：

０１０－５９３３６５１２

网站：

ｗｗｗ．ｊｎｌｃ．ｃｏｍ

（

９

）诺亚正行（上海）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飞虹路

３６０

弄

９

号

３７２４４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银城中路

６８

号时代金融中心

８

楼

８０１

法定代表人：汪静波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３８６００７３５

联系人：刘宇

传真：

０２１－３８５０９７７７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２１－５３９９

网址：

ｗｗｗ．ｎｏａ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１０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

５５５

号裕景国际

Ｂ

座

１６

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

５５５

号裕景国际

Ｂ

座

１６

层

法定代表人：张跃伟

联系人：唐诗洋

电话：

０２１－２０６９１９２６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２０－２８９９

网址：

ｗｗｗ．ｅｒｉｃ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１１

）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赛格科技园

４

栋

１０

层

１００６＃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

２８

号富卓大厦

１６

层

法定代表人：杨懿

联系人：张燕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１６６－１１８８

网址：

８．ｊｒｊ．ｃｏｍ．ｃｎ

（

１２

）中经北证（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４

号

５

号楼

１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北礼士路甲

１２９

号文化创新工场一层

１０９－１

法定代表人：徐福星

联系人：徐娜

电话：

０１０－６８２９２９４０

网址：

ｗｗｗ．ｂｚ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３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选择其他符合要求的机构调整为本基金的销售机构，并及时公告。

（二）登记机构

名称：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天津自贸区（中心商务区）响螺湾旷世国际大厦

Ａ

座

１７０４－２４１

号

办公地址：天津市河西区马场道

５９

号天津国际经济贸易中心

Ａ

座

１６

层

法定代表人：井贤栋

电话：（

０２２

）

８３８６５５６０

传真：（

０２２

）

８３８６５５６３

联系人：薄贺龙

（三）律师事务所和经办律师

名称：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住所：上海市银城中路

６８

号时代金融中心

１９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

６８

号时代金融中心

１９

楼

负责人：俞卫锋

电话：

０２１－３１３５８６６６

传真：

０２１－３１３５８６００

经办律师：黎明、孙睿

联系人：孙睿

（四）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名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１８

号星展银行大厦

６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湖滨路

２０２

号普华永道中心

１１

楼

执行事务合伙人：李丹

电话：（

０２１

）

２３２３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

）

２３２３８８００

经办注册会计师：薛竞、周祎

联系人：周祎

四、基金的名称

本基金名称：天弘中证电子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五、基金的类型

本基金类型：股票型。

六、基金的投资目标

紧密跟踪标的指数，追求跟踪偏离度和跟踪误差的最小化，实现与标的指数表现相一致的长期投资收益。

七、基金的投资方向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 以中证电子指数的成份股及其备选成份股为主要投资对象。

为更好地实现投资目标，本基金也可少量投资于其他股票（非标的指数成份股及其备选成份股，含中小板、创业板及

其他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上市的股票）、银行存款、债券、债券回购、权证、股指期货、资产支持证券、货币市场工具以及法

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本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但须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为：本基金投资于股票的资产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

９０％

，投资于中证电子指数成份股和备

选成份股的资产比例不低于非现金基金资产的

８０％

； 本基金每个交易日日终在扣除股指期货合约需缴纳的交易保证

金后，应当保持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

５％

的现金或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

如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变更投资品种的投资比例限制，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调整上述投资品

种的投资比例。

八、基金的投资策略

本基金采用完全复制标的指数的方法，进行被动指数化投资。股票投资组合的构建主要按照标的指数的成份股

组成及其权重来拟合复制标的指数，并根据标的指数成份股及其权重的变动而进行相应调整，以复制和跟踪标的指

数。本基金在严格控制基金的日均跟踪偏离度和年跟踪误差的前提下，力争获取与标的指数相似的投资收益。

由于标的指数编制方法调整、成份股及其权重发生变化（包括配送股、增发、临时调入及调出成份股等）的原因，或

因基金的申购和赎回等对本基金跟踪标的指数的效果可能带来影响时，或因某些特殊情况导致流动性不足时，或其

他原因导致无法有效复制和跟踪标的指数时，基金管理人可以对投资组合管理进行适当变通和调整，力求降低跟踪

误差。

１

、大类资产配置

本基金管理人主要按照中证电子指数的成份股组成及其权重构建股票投资组合，并根据指数成份股及其权重的

变动而进行相应调整。本基金投资于股票的资产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

９０％

，投资于中证电子指数成份股和备选成份

股的资产比例不低于非现金基金资产的

８０％

；本基金每个交易日日终在扣除股指期货合约需缴纳的交易保证金后，应

当保持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

５％

的现金或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

２

、股票投资策略

（

１

）股票投资组合构建

本基金采用完全复制标的指数的方法，按照标的指数成份股组成及其权重构建股票投资组合。由于跟踪组合构

建与标的指数组合构建存在差异，若出现较为特殊的情况（例如成份股停牌、股票流动性不足以及其他影响指数复制

效果的因素），本基金将采用替代性的方法构建组合，使得跟踪组合尽可能近似于全复制组合，以减少对标的指数的

跟踪误差。本基金所采用替代法调整的股票组合应符合投资于股票的资产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

９０％

，投资于中证电

子指数成份股和备选成份股的资产比例不低于非现金基金资产的

８０％

的投资比例限制。

（

２

）股票投资组合的调整

本基金所构建的股票投资组合将根据中证电子指数成份股及其权重的变动而进行相应调整，本基金还将根据法

律法规中的投资比例限制、申购赎回变动情况等，对其进行适时调整，以保证基金净值增长率与基准指数间的高度正

相关和跟踪误差最小化。

１

）定期调整

根据标的指数的调整规则和备选股票的预期，对股票投资组合及时进行调整。

２

）不定期调整

Ａ

当成份股发生配送股、增发、临时调入及调出成份股等情况而影响成份股在指数中权重的行为时，本基金将根

据各成份股的权重变化及时调整股票投资组合；

Ｂ

根据本基金的申购和赎回情况，对股票投资组合进行调整，从而有效跟踪标的指数；

Ｃ

根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规定，成份股在标的指数中的权重因其他特殊原因发生相应变化的，本基金可以对

投资组合管理进行适当变通和调整，力求降低跟踪误差。

在正常市场情况下， 力争控制本基金的份额净值与业绩比较基准的收益率日均跟踪偏离度的绝对值不超过

０．３５％

，年跟踪误差不超过

４％

。如因指数编制规则调整或其他因素导致跟踪偏离度和跟踪误差超过上述范围，基金管

理人应采取合理措施避免跟踪偏离度、跟踪误差进一步扩大。

３

、债券投资策略

本基金债券投资的目的是在保证基金资产流动性的基础上，降低跟踪误差。本基金将采用宏观环境分析和微观

市场定价分析两个方面进行债券资产的投资，通过主要采取组合久期配置策略，同时辅之以收益率曲线策略、骑乘策

略、息差策略等积极投资策略构建债券投资组合。

４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策略

本基金管理人通过考量宏观经济形势、提前偿还率、违约率、资产池结构以及资产池资产所在行业景气情况等因

素，预判资产池未来现金流变动；研究标的证券发行条款，预测提前偿还率变化对标的证券平均久期及收益率曲线的

影响，同时密切关注流动性变化对标的证券收益率的影响，在严格控制信用风险暴露程度的前提下，通过信用研究和

流动性管理，选择风险调整后收益较高的品种进行投资。

５

、其他金融工具投资策略

本基金可基于谨慎原则运用权证、股指期货等相关金融衍生工具对基金投资组合进行管理，以提高投资效率，控

制基金投资组合风险水平，更好地实现本基金的投资目标。本基金管理人运用上述金融衍生工具必须是出于追求基

金充分投资、减少交易成本、降低跟踪误差的目的，不得应用于投机交易目的，或用作杠杆工具放大基金的投资。

九、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投资组合的业绩比较基准为：中证电子指数收益率

×９５％＋

银行活期存款利率（税后）

×５％

。

中证电子指数选取半导体产品与设备、电脑存储与外围设备、电脑与电子产品零售、电子设备制造商、电子制造服

务和消费电子产品等行业的代表性公司作为样本股，以反映电子类上市公司股票的整体表现。

如果指数编制单位变更或停止中证电子指数的编制、发布或授权，或中证电子指数由其他指数替代、或由于指数

编制方法的重大变更等事项导致本基金管理人认为中证电子指数不宜继续作为标的指数，或证券市场有其他代表性

更强、更适合投资的指数推出时，本基金管理人可以依据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原则，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变更本基金

的标的指数、业绩比较基准和基金名称。其中，若变更标的指数涉及本基金投资范围或投资策略的实质性变更，则基

金管理人应就变更标的指数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且在指定媒介公告。若变更标的指数对

基金投资范围和投资策略无实质性影响（包括但不限于指数编制单位变更、指数更名等事项），则无需召开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基金管理人应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后，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及时公告。

十、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股票型基金，属于较高预期风险、较高预期收益的证券投资基金品种，其预期风险与预期收益高于混合

型基金、债券型基金与货币市场基金。

十一、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５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

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报告中所列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１１

，

０５２

，

６４０．１０ ９２．０６

其中：股票

１１

，

０５２

，

６４０．１０ ９２．０６

２

基金投资

－ －

３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４

贵金属投资

－ －

５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６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７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８８６

，

９４２．９１ ７．３９

８

其他资产

６６

，

５３７．９６ ０．５５

９

合计

１２

，

００６

，

１２０．９７ １００．００

２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２．１

报告期末（指数投资）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Ａ

农、林、牧、渔业

－ －

Ｂ

采矿业

－ －

Ｃ

制造业

９

，

７８０

，

３７９．１０ ８３．４５

Ｄ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 －

Ｅ

建筑业

－ －

Ｆ

批发和零售业

９５４

，

９６４．００ ８．１５

Ｇ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 －

Ｈ

住宿和餐饮业

－ －

Ｉ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２４４

，

０９７．００ ２．０８

Ｊ

金融业

－ －

Ｋ

房地产业

－ －

Ｌ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７３

，

２００．００ ０．６２

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Ｎ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 －

Ｏ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Ｐ

教育

－ －

Ｑ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Ｒ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 －

Ｓ

综合

－ －

合计

１１

，

０５２

，

６４０．１０ ９４．３１

２．２

报告期末（积极投资）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积极投资股票。

３

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前十名序股票投资明细

３．１

期末指数投资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０００７２５

京东方

Ａ ２１９

，

７００ ６５２

，

５０９．００ ５．５７

２ ００２０２４

苏宁云商

４３

，

２００ ５８１

，

０４０．００ ４．９６

３ ６００２７１

航天信息

５

，

６００ ４００

，

１７６．００ ３．４１

４ ００２４１５

海康威视

１１

，

５００ ３９５

，

４８５．００ ３．３７

５ ０００１００ ＴＣＬ

集团

７３

，

４００ ３１２

，

６８４．００ ２．６７

６ ６００７０３

三安光电

１２

，

３００ ２９８

，

６４４．００ ２．５５

７ ００２２４１

歌尔声学

７

，

８００ ２６９

，

８８０．００ ２．３０

８ ００２２３６

大华股份

６

，

２００ ２２８

，

７８０．００ １．９５

９ ００２００８

大族激光

８

，

１００ ２０９

，

７０９．００ １．７９

１０ ００２４５６

欧菲光

６

，

４００ １９８

，

５２８．００ １．６９

３．２

积极投资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股票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积极投资股票。

４

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５

期末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８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９

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指期货。

１０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国债期货。

１１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１１．１

本报告期内未发现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未发现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

受到公开谴责、处罚。

１１．２

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均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内的股票。

１１．３

其他资产构成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名称 金额

１

存出保证金

１２

，

８４８．４１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１６６．８６

５

应收申购款

５３

，

５２２．６９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６６

，

５３７．９６

１１．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１１．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１１．５．１

期末指数投资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流通受限部分的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流通受限情况说明

１ ６００２７１

航天信息

４００

，

１７６．００ ３．４１

重大资产重组

１１．５．２

期末积极投资前五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积极投资股票。

１１．６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

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

书。本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９

日，基金业绩数据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天弘中证电子

Ａ

阶段

份额净值增长率

①

份额净值增长

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４．００％ ２．６５％ ２．６１％ ２．９２％ １．３９％ －０．２７％

天弘中证电子

Ｃ

阶段

份额净值增长率

①

份额净值增长

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３．８２％ ２．６５％ ２．６１％ ２．９２％ １．２１％ －０．２７％

十三、基金费用与税收

（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３

、从

Ｃ

类基金份额的基金财产中计提的销售服务费；

４

、标的指数许可使用基点费；

５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６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和诉讼费；

７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８

、基金的证券、期货交易费用；

９

、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１０

、证券、期货账户开户费用和银行账户维护费；

１１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５％

年费率计提。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款指令，基

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５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假等，支付日

期顺延。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１％

的年费率计提。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１％÷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款指令，基

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５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３

、从

Ｃ

类基金份额的基金财产中计提的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不收取销售服务费，

Ｃ

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年费率为

０．２５％

。本基金销售服务费按前一日

Ｃ

类基金份额资产净值的

０．２５％

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

销售服务费年费率

÷

当年天数

Ｈ

为

Ｃ

类基金份额每日应计提的基金销售服务费

Ｅ

为

Ｃ

类基金份额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销售服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销售服务费划款指

令， 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５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并由基金管理人代付给各基金

销售机构。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４

、指数许可使用基点费

本基金指数许可使用费分为许可使用固定费和许可使用基点费，其中许可使用基点费由基金财产承担。

本基金指数许可使用基点费按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的万分之二（

２

个基点）的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

年费率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付的指数许可使用基点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指数许可使用基点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按季支付。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和指数供应

商核对一致后，于每年

１

月、

４

月、

７

月、

１０

月的前

１０

个工作日内，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指数许可使用基点费划

款指令，按照确认的金额和指定的账户路径将上一季度的指数许可使用基点费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若遇法定

节假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许可使用基点费的收取下限为每季度人民币

８０００

元，计费期间不足一季度的，根据实际天数按比例计算。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指数使用许可协议和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对上述计提方式进行合理变更并公告。标的指

数供应商根据相应指数许可协议变更上述标的指数许可使用基点费费率和计费方式，基金管理人必须依照有关规定

最迟于新的费率和计费方式实施日前

２

日在指定媒介上刊登公告。

上述“（一）基金费用的种类中第

５－１１

项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费用

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当期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基金管理人的指令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三）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１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２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３

、《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

４

、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四）基金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其纳税义务按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执行。基金财产投资的相关税收，由基金

份额持有人承担，基金管理人或者其他扣缴义务人按照国家有关税收征收的规定代扣代缴。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依据《基金法》、《运作办法》、《销售办法》、《信息披露办法》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结合本基

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管理活动，对本基金管理人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４

日公告的《天弘中证电子指数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１

、在“重要提示”部分，增加了基金合同的生效日期，及招募说明书更新的时间要求；

２

、在“三、基金管理人”部分，对基金管理人、主要人员部分信息进行了更新；

３

、在“四、基金托管人”部分，根据基金托管人提供的内容做了相应的更新；

４

、在“五、相关服务机构”部分，对销售机构相关信息进行了更新；

５

、在“六、基金的募集”部分，增加了基金募集结果的描述；

６

、在“七、基金合同的生效”部分，更新了相关信息；

７

、增加了“十、基金投资组合报告”部分，按有关规定补充了本基金近一期投资组合报告的内容；

８

、增加了“十一、基金的业绩”部分，更新了基金业绩数据，并经基金托管人复核；

９

、增加了“二十三、其他应披露的事项”部分，披露了本次更新内容期间的历次公告。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六年三月四日

2016年 3 月 4 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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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职工代表监事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将进行换届选举。公司工会

3

月

3

日组织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就选举产生职工代表监

事人选事项进行了审议。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同意刘浩先生担任职工代表监事， 刘浩先生将与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

2

名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

届监事会，任期及就任时间与公司股东大会决议选举的非职工代表监事相同。刘浩先生简历如下：

1958

年出生，现任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发行部主任兼新华发行分公司总经理、工会副主席（主持

工作）。

1976

年参加工作，

1976

年

1

月至

1978

年

11

月，在南京水暖器材配件厂（后改为南京化工仪表厂）担任技

术部技术员；

1978

年

11

月

-1983

年

11

月，在海军航空兵岱山机场航材股服役担任文书、统计员、代理充电站长；

1984

年

1

月

-2011

年

9

月，在江苏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担任副总经理。在部队期间多次受到团以上嘉奖；

1981

年被部队评为

"

学雷锋标兵

"

；

2013

年被评为首届江苏省新闻出版政府奖

"

优秀新闻出版人物奖

"

；被江苏省全

民阅读办评为

"2014

年度江苏省全民阅读工作先进个人

"

。

公司原职工代表监事亓越女士因退休辞去职工代表监事职务。 公司对亓越女士任职期间勤勉尽职的工

作及对公司经营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

特此公告。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四日

证券代码：002665� � � �证券简称：首航节能 公告编号：2016-024

北京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取消召开2016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 取消股东大会的相关情况

1．

取消的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次：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

取消的股东大会的召开日期：

2016

年

3

月

8

日

二、 取消原因

2016

年

2

月

20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议案》，并于

2016

年

2

月

22

日发出召开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会议将审议包括《关于

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等在内的九项议案。

在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前，由于证券市场的变化，为保证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顺利

实施并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需要根据相关监管机关的要求，与参与本次募集资金的认购人就相关事项

进行沟通，以便推动非公开发行股票顺利落地，促进公司光热发电业务快速发展。为此需对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进行第二次修订，因此召开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等议案已无必要，故取消原定于

2016

年

3

月

8

召开的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三、 所涉及议案的后续处理

公司将在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第二次修订稿）的议案》等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后，另行发出股东大会通知。由此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北京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3月3日

证券代码：002665� � � �证券简称：首航节能 公告编号：2016-023

北京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筹划重大事项的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因北京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正在筹划重大事项，鉴于该事项尚存在

重大不确定性，为保证信息披露的公平性，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首航节能，证券代码：

002665

）自

2016

年

3

月

4

日开市

起停牌。

待上述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发布相关公告并复牌。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北京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3月3日

证券代码：002762� � � �证券简称：金发拉比 公告编号：2016-017号

金发拉比妇婴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金发拉比妇婴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于

2016

年

1

月

18

日发布了《关于筹划

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

2016-003

号）， 公司股票自

2016

年

1

月

18

日上午开市起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停牌。

2016

年

1

月

25

日、

1

月

29

日、

2

月

6

日公司分别发布了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2016-004

号、

2016-005

号、

2016-011

号）；

2016

年

2

月

16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公司股票延期复牌的公告》（

2016-012

号）；

2

月

19

日、

2

月

26

日公司分别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2016-013

号、

2016-015

号）。以上公告内容

请详见公司发布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公告。

公司与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重组的各项工作，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切实维护投资者利益，本

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待相关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公告并复牌。

继续停牌期间，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中小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等有

关规定，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履行必要的报批和审议程序，督促聘请的相关中介机构加快工作，并积极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公告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本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发拉比妇婴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3月4日

基金管理人：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日期：二〇一六年三月


